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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信息
实时监测试点项目的通知
省农机试验鉴定站、江阴、溧阳、江都、高邮、泗阳、宿豫区 (市、县)农机主管部门、黑龙江惠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为落实省政府《2017年度十大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苏政发〔2017〕20号）提出的“示范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远程监测装备”的工作任务，根据《关于报送2016年农机信息化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苏农机计函〔2016〕27号）要求和各地上报的实施方案，2017年将继续做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信息实时监测试点项目实施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方案和设备完善工作。去年在试点县和设备供应商的共同努下，秋季试验顺利完成，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试验数据，为今年开展夏季试验奠定了基础，但在试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和不足，如设备性能不稳定、各试点县工作存在差距等。今年各试点县要对照方案，针对去年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细化完善夏季试验实施方案。设备供应商黑龙江惠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北斗卫星应用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要针对设备和售后服务存在的不足，会同试点县共同研究，加快改进提升装备质量，完善产品性能，强化各项保障措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二、及时开展相关准备工作。请各试点县围绕夏季试验要求，及时落实好相关工作：一是落实好试验单位。针对去年秋季试验情况，各地要选好选优试验单位，对于去年试验开展情况不力的要及时进行调整。二是落实好试验机具。各试点县要按照试验细则和不同还田技术路线的要求，选择相应试验机具（设备供应商要及时安装对应机具的识别模块/机具标签并调试完备）。三是落实好试验面积。去年由于阴雨烂湿，试验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各地要及时做好田块的选择，尽量选择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作物、不同还田作业条件下的田块，确保完成试验的面积要求。
三、做好技术培训和数据采集。各试点县要按照省农机试验鉴定站制定的《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信息实时监测试点项目比对试验实施细则》、《比对试验检测记录表及汇总表》，围绕夏季各地旱地旋耕作业、犁耕深翻作业、水田旋埋作业条件下的还田作业面积与作业深度，特别是“水耕水整”作业条件下的还田作业深度开展监测数据采集、数据统计工作。省农机试验鉴定站、试点县、设备供应商要及时组织开展设备技术性能、使用操作和试验测量培训，确保每个机手和检测人员掌握有关试验要领，要求4月底前培训完成。

四、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总结。各试点县要严格按照上报的实施方案和合同要求，做好相关仪器的采购工作，形成固定资产的要及时做好登记备案工作，确保专款专用。夏季试验结束后，要按规定报送试验报告和项目总结。
请省农机试验鉴定站和各试点县于4月10日前将细化实施方案（见附件）报送省农机局科技质量处。

联系人：陈建清、王泽民；联系电话：025-83275117；电子邮箱：jsnjk@163.com。
附件：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信息实时监测试点项目（2017年夏季试验）细化实施方案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20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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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信息实时监测试点项目
（2017年夏季试验）细化实施方案
	试点项目
承担单位
	
	计  划  进  度  和  工  作  内  容

	
	
	2017年4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7月
	2017年8月

	责   任
领   导
	
	
	
	
	
	

	业务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
	
	
	
	
	
	


—2—
—3—

